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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的公告 

的补充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披露了《江

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96）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披露要求，现就上述公告内容补充披露如下： 

“二、变更后的承诺履行期限 

鉴于东津发电目前资产、盈利、债务等情况未满足上市公司收购资产标准，

同时江投集团未能就转让东津发电与第三方达成一致，2020年12月31日前无法

完成同业竞争承诺。截至目前，因承诺履行期限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江投集团为确

保承诺得以切实履行，维护江投集团及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象，保障公司各方投

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，江投集团向公司董事会申请变更承诺履行期限，并

做出如下承诺：“江投集团将在2023年12月31日之前，对东津发电的股权处置完

毕（同等条件下优先向赣能股份转让），以彻底消除东津发电与赣能股份之间的

潜在同业竞争。” 

上述内容中黑体加粗为补充内容，公告其他内容不变。 

 

 

 

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12 月 8 日 


